附件4

[bookmark: _GoBack]消防安全综合保障补充方案告知函
（部门版本）

××局（委）：
根据《重庆市城市更新项目消防安全综合保障补充方案编制与审查工作指引》相关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年×月×日召开了《××城市更新项目消防安全综合保障补充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详见附件1）专家评审会。××项目实施主体按专家组评审意见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并经专家确认，专家组最终评审结论为“全部同意”（详见附件2），该《方案》将纳入城市更新项目实施方案。
为确保《方案》落地见效，请贵局（委）加强对建设单位、经营主体落实《方案》中综合保障安全管理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指导辖区镇街、项目管理单位建立常态化日常消防安全管理机制，确保综合保障安全管理措施落实到位。

附件：1. ××城市更新项目消防安全综合保障补充方案
2.消防安全综合保障补充方案专家评审意见修改
确认表
（联系人：××，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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